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8號

原      告  甲○○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福容律師

複 代理 人  趙禹任律師

被      告  乙○○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錦昇律師

            鄭伊鈞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酈瀅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2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蔡○○○○（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

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酌

定由原告單獨任之。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8年2月22日登記結婚，婚後育有1名未成年子

女蔡○○，女兒自幼與原告住在恆春並在恆春就讀。原告因

未婚懷孕，而被迫與被告結婚，婚後被告長年在高雄日月光

工作，原告則是在恆春南門醫院工作而分居兩處，起初雙方

隔週週末見面，但持續不到半年，原告就發現被告逐漸不會

主動打電話關心原告，如果有打電話也僅是問問未成年子女

狀況如何，原告感覺在婚姻中備受冷落。

　㈡原告於110年12月13日到被告之住處過夜，但被告未告知親

人來訪，以致原告穿著露肩背心（未穿內衣）及短褲的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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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被告家人看見，對原告極不尊重，被告卻僅表示是家人來

訪來不及告知，而無任何道歉。又原告同日表示這段婚姻使

原告感覺痛苦及遭被告嘲笑產後胸部變形，被告卻回覆：

「生小孩很辛苦」、「媽媽很偉大」、「自己(按：指被告)

也是有優點的」等語句模糊帶過，仍然沒有真心向原告道

歉，原告無法接受被告嘲笑產後身體變化，被告不應對原告

開這種低級玩笑。又被告屢次想與原告好好談談，但常常遭

被告轉移話題拖延或是怪罪原告脾氣不好，令原告心灰意

冷。兩造在金錢上、生活上習慣也有歧異，常常因此吵架，

被告久久看一次小孩也都在玩手機，也不太陪伴小孩，彼此

互動少、聯絡少，感情已趨於冷淡，也無正常夫妻間之感情

交流，兩造間顯已無法協力以共同保持婚姻生活。

　㈢為此，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民法第1055條第1項及

第5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

示。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結婚迄今，房貸、女兒醫療、臍帶血保險保費、女兒生

活費、奶粉及相關房屋水電、汽車等生活開銷均由被告支

付，每2個月將公司發放獎金新臺幣3萬元交付原告使用。兩

造婚後1年內頻繁互動，112年間亦與家人一同前往日本遊

玩，而被告因公司工作規則甚嚴，連信件都會監控，無法時

時傳訊息或與原告視訊、通話，加之被告母親中風住院，被

告承受之工作、心理壓力巨大，造成原告內心有被冷落之感

受，被告已虛心檢討，並在原告提出對被告嘲笑胸部變形之

事不滿後立即道歉，且被告不知原告因穿著清涼睡衣遭被告

家人瞧見一事不滿，被告亦不認為該衣著有何不妥，被告說

原告胸部變形亦僅係玩笑話，被告願針對原告指摘之缺失，

虛心反省改正，是兩造之婚姻關係雖有破綻，但尚未達到難

以修復之程度。

　㈡原告曾有一次趕伊跟小孩下車，且小孩身上曾有瘀青，伊懷

疑原告生活上照顧方面出了問題，小孩生病時原告不帶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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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只讓小孩吃益生菌而已。

　㈢被告與原告在最近1年多之期間，亦有用LINE對話，顯見被

告有持續對原告表達關懷及修補婚姻關係之意願，例如被告

於113年1月23日傳送：「今天天氣超冷，你容易手腳冰冷，

記得調理身體，身上帶著暖暖包也是很好的方法」；1月24

日傳送：「我們可以一起去上溝通協調的課程，妳!考慮一

下，我可以安排喔」、「今天持續低溫，請做好保暖」；2

月1日傳送：「不管最後怎樣，我們跟寶貝永遠是一家人，

愛你」；2月3日傳送：「茹○，今年過年有記劃那天帶寶

貝，我們一家一起回北港過年嗎？」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若受不利判決，請求酌定被告得單獨行

使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離婚部分：

　⒈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 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

　　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

　　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此即為民法親屬編第1052條第2

　　項所明定，係抽象、概括的離婚事由，乃該法親屬編於74年

　　修正時，為因應實際需要，參酌各國立法例，導入外國破綻

　　主義離婚法之精神所增設。考其立法本旨，係以民法親屬編

　　修正前，上開第1052條之規定，就裁判離婚原因，原採列舉

　　主義，僅限於同條第1 項各款列舉之離婚原因，過於嚴格，

　　故增列第2 項，亦即夫妻一方之事由，雖不備同條第1 項所

　　列各款之要件，祇須按其事由之情節，在客觀上，確屬難以

　　維持婚姻生活者，亦在得請求裁判離婚之列。關於是否為難

　　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其判斷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

　　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

　　客觀的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

　　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至於同

　　條但書「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

　　僅他方得請求離婚。」之規定，所採者為消極破綻主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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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非積極破綻主義，乃因如肯定有責配偶之離婚請求，無

　　異承認恣意離婚，破壞婚姻秩序，且有背於道義，尤其違反

　　「自己清白」之法理，有欠公允，同時亦與國民之法感情及

　　倫理觀念不合，因而採消極破綻主義。然若夫妻雙方均為有

　　責時，則應衡量比較雙方之有責程度，而許責任較輕之一方

　　向應負主要責任之他方請求離婚，如雙方之有責程度相同時

　　，則雙方均得請求離婚，始符公平，此亦有最高法院94年度

　　臺上字第115號判決要旨可考。據此，本院審酌夫妻本應以

　　共同生活相互照顧、密切互動，以及開誠布公之態度相處，

　　方能達到婚姻共同生活之目的，且符婚姻之本質。

　⒉經查，原告主張兩造為夫妻關係，於108年2月22日登記結

婚，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並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蔡○○（0

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等情，有

其提出之戶籍謄本在卷可參（見第13頁），堪信為真實。原

告主張兩造因工作而分居兩地，顯係因有正當目的而無法履

行同居義務，尚難認兩造就此有可責原因。原告另主張110

年12月13日到被告住處過夜，但被告未告知親人來訪，以致

原告穿著露肩背心（未穿內衣）及短褲的醜樣遭被告家人看

見，又遭被告嘲笑產後胸部變形等情，被告除抗辯當天原告

係穿著長褲而非短褲，其不認為原告之穿著有何不妥，其說

原告胸部變形僅係玩笑話，且事後有立即道歉云云，其餘事

實則不否認，且有原告提供之兩造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

卷可稽（見第113、114頁）。被告未事先告知原告其家人即

將到訪之事，致原告無法及時更換衣物而以清涼衣物暴露在

被告家人眼前，依社會常情，原告當時上衣為露肩背心且未

穿內衣，此應為女性私下之穿著，卻遭被告家人撞見，勢必

令原告極為難堪，此確係被告疏未事先告知所導致。而被告

雖於原告提出其嘲笑胸部變形之事不滿後立即道歉，然縱使

被告無惡意，亦極為不妥，尤其係在原告辛苦懷孕並生下小

孩後，被告時常未陪伴在旁之期間內所為，更造成夫妻感情

上之嚴重傷害，被告此部分之所辯，要非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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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被告雖又稱兩造婚後1年內有頻繁互動，並多次出遊，112年

間全家更曾赴日旅遊，且其與原告在最近1年多之期間內亦

有用LINE對話，顯見其有持續對原告表達關懷及修補婚姻關

係之意願等語，並提出相片與對話紀錄等文件為證（見第15

7至194頁、第261至273頁），原告固不爭執上述出遊與對話

等節，惟觀之被告與原告近1年多期間之對話紀錄，原告並

未就情感方面有何積極回應，僅就回應女兒之生活瑣事與會

面事宜，且兩造已有1年以上之時間未共同出遊，被告亦自

承兩造於108年起至111年止之期間內，僅與原告行房約2、3

次，而自112年起至113年5月15日本院審理時止之期間內，

均未再行房等語（見第90頁），而依原告所稱兩造之行房情

形（見第249頁），可知兩造至少自112年起迄至本件訴訟言

詞辯論終結時止，均未再行房，足見兩造不僅無夫妻肉體之

歡，在精神層面亦漸行漸遠，感情愈趨冷淡，婚姻已達於倘

處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至被告

抗辯原告曾趕其下車一事（見第90頁），按當事人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其此部分之主張並

無證據（見第90頁），故本院即無從憑採，附此說明。

　⒋綜上，可見兩造夫妻感情已嚴重疏離，難以再共同生活，是

兩造間關乎相互協力，保持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

福之基礎已不存在，且無法回復，依其情形已構成難以維持

婚姻之重大事由，而此一事由之發生，應由被告負主要之

責。揆諸前揭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

判決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諭知如主文第1項所

示。

　㈡未成年子女之親權行使與負擔部分：　

　⒈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

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

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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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 項前

段、第3 項定有明文。又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

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

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

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

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

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

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

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

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

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

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法院為審

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

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民法第1055

條之1 、家事事件法第106 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查兩造所

生子女蔡○○尚未成年，有前開戶籍資料可佐，經本院囑託

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工作者協會及社團法人高雄市荃棌協會

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其等綜合評估及建議略以：

　⑴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工作者協會：

　①親權能力評估：原告現有工作及收入，為被監護人主要照顧

者，平時皆由其打理被監護人生活，與被監護人互動關係緊

密，其相當瞭解被監護人生活作息及喜好等，且支持系統能

提供相關之照顧協助，故評估原告親權能力佳。

　②親職時間評估：原告表述過往皆由其照顧被監護人為主，平

時其亦會親自照顧及陪伴被監護人，且假日時其與其父親亦

會帶被監護人至高雄住處或親友家遊玩，故評估原告親職時

間佳。

　③照護環境評估：原告住家為穩定住所，整體空間寬敞、環境

整潔，四處皆可見被監護人玩具、畫作及物品，亦有被監護

人所使用之遊戲室，故評估原告照護環境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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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親權意願評估：原告表示其認為兩造住處距離相差甚遠，且

彼此關係亦不融洽，遂其不接受兩造共同監護。其希冀由其

擔任被監護人主要親權人，因被監護人出生至今皆由其擔任

主要照顧者，若由其擔任主要親權人，其會要求被告每月支

付扶養費。而其考量被告無駕車能力，且被告家人們亦居住

雲林，被告若有急事需協助時，無即時資源及支持系統可協

助。故評估原告對於親權意願有其考量。

　⑤教育規劃評估：原告表示其預計待被監護人國小時，其會與

被監護人搬至其弟弟高雄住處生活，其已有規劃讓被監護人

就讀莒光國小、明誠國中，並讓被監護人從小補習英文、跳

舞課等。高中則會以被監護人興趣及想法為主。故評估原告

對於教育規畫，皆已有其長遠之設想。

　⑥探視意願及想法評估：原告表示若由其擔任主要親權人，其

同意被告隨時前來探視，過夜亦可，其僅要求被告不要干擾

被監護人課業及作息即可。若由被告擔任主要親權人，其希

冀仍由其擔任主要照顧者，因被監護人出生至今，皆由其擔

任主要照顧者為主，其認為被監護人交由其照顧相對較為合

適，對此其亦接受與被告討論日後會面事宜。故評估原告探

視意願及想法屬良善。

　⑦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透過訪視時觀察，被監護人與

原告具有緊密之依附關係，且被監護人個性活潑、不怕生，

皆會主動與社工進行互動。見原告於管教時，會好言教導，

並與被監護人有正向之互動，被監護人亦能聽話，其發展亦

符合發展指標，故評估被監護人受照顧情形良好。

　⑧綜合評估：就原告所述，被監護人出生後，皆由其主要照顧

被監護人，其考量被告無駕車能力，亦無支持系統可供協

助，較難以妥善照顧被監護人，且其認為兩造住處距離相差

甚遠，關係亦不融洽，故其希冀可擔任被監護人之主要親權

人。原告相當瞭解被監護人生活作息及喜好等，家庭支持系

統亦相當充足，能給予其相關之協助，亦有穩定之住所及工

作收入，家中皆有合適被監護人使用之物品及空間活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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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被監護人之教育規畫亦已有其長遠之設想，於親權及探

視意願皆屬良善。另就訪視過程可觀察到，被監護人受照顧

情形良好，發展皆無異常，且被監護人與原告具有緊密之依

附關係，亦有良好的互動模式，故評估原告無不適任任主要

親權人之事由，以上所述僅供法官參酌。而因未能訪視到對

造，請法官參酌對造報告後，依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裁定

之（見第57至61頁）。

　⑵社團法人高雄市荃棌協會：

　①被告擔任主管職16年，工作及經濟穩定，自女兒出生至今負

擔多數開銷，未來亦能充分支付女兒生活及教育費用；現居

所為自有，能提供安全成長空間，定期接女兒返家同宿，為

女兒熟悉之環境，且環境乾淨整潔，適宜小孩居住，評估經

濟與環境佳。

　②被告以溝通方式教育，能說明並引導女兒思考對錯，給予情

緒認同，以建立女兒正確價值觀，不進行責打，對女兒個性

及身心狀況有所了解，定期與女兒通話、接女兒返家同宿，

積極維繫親子關係，願意尊重女兒意願安排興趣養成課程，

顯具親職功能。

　③被告手足皆知情，尊重被告決定並支持爭取女兒親權，被告

長兄、二哥分別擔任醫生及國中老師，能適時提供醫療及教

育資源，被告侄子可協助就學接送，被告長姐、妹妹必要時

亦能協助照顧，且家族成員定期於被告住所聚會，親子、手

足關係融洽，支持系統佳。

　④評估被告經濟及環境、支持系統皆佳，且具親職功能，若以

兒少最佳利益原則，遂兩造所生之女兒蔡○○之權利義務，

若由被告單獨行使負擔，應為適宜。仍建請法官依兩造事

證、條件予以裁定（見第65至68頁）。

　⒉被告雖抗辯原告曾趕小孩下車，且小孩身上曾有瘀青，其懷

疑原告生活上照顧方面出了問題，又小孩生病時原告不帶去

就醫，只讓小孩吃益生菌云云，雖據提出照片3張為證（見

第233、235頁），原告則否認曾趕小孩下車及於小孩生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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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帶去就醫等情，並就小孩瘀傷照片抗辯：因小孩很活潑，

在學校常跑跑撞撞，有時候會跌倒撞到等語，是被告即應就

其所主張之積極事實提出證據證明之，惟迄至本件訴訟言詞

辯論終結前，被告均未就此部分舉證以實其說，故難認被告

此之主張為可採。

　⒊本院審酌上開訪視報告之內容，暨兩造之經濟能力、監護能

力、監護意願、子女之性別、年齡、監護現狀、依附關係等

情，認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蔡○○權利義務之行使及

負擔，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較符合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准

原告之請求而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㈢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

後，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末予指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張以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全部不服或僅對離婚部分不服，須於收受判決正本後

20日內提出上訴狀；若僅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部

分不服，須於收受判決正本後10日內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蕭秀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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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8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林福容律師
複 代理 人  趙禹任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陳錦昇律師
            鄭伊鈞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酈瀅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蔡○○○○（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8年2月22日登記結婚，婚後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蔡○○，女兒自幼與原告住在恆春並在恆春就讀。原告因未婚懷孕，而被迫與被告結婚，婚後被告長年在高雄日月光工作，原告則是在恆春南門醫院工作而分居兩處，起初雙方隔週週末見面，但持續不到半年，原告就發現被告逐漸不會主動打電話關心原告，如果有打電話也僅是問問未成年子女狀況如何，原告感覺在婚姻中備受冷落。
　㈡原告於110年12月13日到被告之住處過夜，但被告未告知親人來訪，以致原告穿著露肩背心（未穿內衣）及短褲的醜樣遭被告家人看見，對原告極不尊重，被告卻僅表示是家人來訪來不及告知，而無任何道歉。又原告同日表示這段婚姻使原告感覺痛苦及遭被告嘲笑產後胸部變形，被告卻回覆：「生小孩很辛苦」、「媽媽很偉大」、「自己(按：指被告)也是有優點的」等語句模糊帶過，仍然沒有真心向原告道歉，原告無法接受被告嘲笑產後身體變化，被告不應對原告開這種低級玩笑。又被告屢次想與原告好好談談，但常常遭被告轉移話題拖延或是怪罪原告脾氣不好，令原告心灰意冷。兩造在金錢上、生活上習慣也有歧異，常常因此吵架，被告久久看一次小孩也都在玩手機，也不太陪伴小孩，彼此互動少、聯絡少，感情已趨於冷淡，也無正常夫妻間之感情交流，兩造間顯已無法協力以共同保持婚姻生活。
　㈢為此，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民法第1055條第1項及第5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結婚迄今，房貸、女兒醫療、臍帶血保險保費、女兒生活費、奶粉及相關房屋水電、汽車等生活開銷均由被告支付，每2個月將公司發放獎金新臺幣3萬元交付原告使用。兩造婚後1年內頻繁互動，112年間亦與家人一同前往日本遊玩，而被告因公司工作規則甚嚴，連信件都會監控，無法時時傳訊息或與原告視訊、通話，加之被告母親中風住院，被告承受之工作、心理壓力巨大，造成原告內心有被冷落之感受，被告已虛心檢討，並在原告提出對被告嘲笑胸部變形之事不滿後立即道歉，且被告不知原告因穿著清涼睡衣遭被告家人瞧見一事不滿，被告亦不認為該衣著有何不妥，被告說原告胸部變形亦僅係玩笑話，被告願針對原告指摘之缺失，虛心反省改正，是兩造之婚姻關係雖有破綻，但尚未達到難以修復之程度。
　㈡原告曾有一次趕伊跟小孩下車，且小孩身上曾有瘀青，伊懷疑原告生活上照顧方面出了問題，小孩生病時原告不帶去就醫，只讓小孩吃益生菌而已。
　㈢被告與原告在最近1年多之期間，亦有用LINE對話，顯見被告有持續對原告表達關懷及修補婚姻關係之意願，例如被告於113年1月23日傳送：「今天天氣超冷，你容易手腳冰冷，記得調理身體，身上帶著暖暖包也是很好的方法」；1月24日傳送：「我們可以一起去上溝通協調的課程，妳!考慮一下，我可以安排喔」、「今天持續低溫，請做好保暖」；2月1日傳送：「不管最後怎樣，我們跟寶貝永遠是一家人，愛你」；2月3日傳送：「茹○，今年過年有記劃那天帶寶貝，我們一家一起回北港過年嗎？」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若受不利判決，請求酌定被告得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離婚部分：
　⒈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 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
　　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
　　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此即為民法親屬編第1052條第2
　　項所明定，係抽象、概括的離婚事由，乃該法親屬編於74年
　　修正時，為因應實際需要，參酌各國立法例，導入外國破綻
　　主義離婚法之精神所增設。考其立法本旨，係以民法親屬編
　　修正前，上開第1052條之規定，就裁判離婚原因，原採列舉
　　主義，僅限於同條第1 項各款列舉之離婚原因，過於嚴格，
　　故增列第2 項，亦即夫妻一方之事由，雖不備同條第1 項所
　　列各款之要件，祇須按其事由之情節，在客觀上，確屬難以
　　維持婚姻生活者，亦在得請求裁判離婚之列。關於是否為難
　　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其判斷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
　　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
　　客觀的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
　　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至於同
　　條但書「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
　　僅他方得請求離婚。」之規定，所採者為消極破綻主義精神
　　，而非積極破綻主義，乃因如肯定有責配偶之離婚請求，無
　　異承認恣意離婚，破壞婚姻秩序，且有背於道義，尤其違反
　　「自己清白」之法理，有欠公允，同時亦與國民之法感情及
　　倫理觀念不合，因而採消極破綻主義。然若夫妻雙方均為有
　　責時，則應衡量比較雙方之有責程度，而許責任較輕之一方
　　向應負主要責任之他方請求離婚，如雙方之有責程度相同時
　　，則雙方均得請求離婚，始符公平，此亦有最高法院94年度
　　臺上字第115號判決要旨可考。據此，本院審酌夫妻本應以
　　共同生活相互照顧、密切互動，以及開誠布公之態度相處，
　　方能達到婚姻共同生活之目的，且符婚姻之本質。
　⒉經查，原告主張兩造為夫妻關係，於108年2月22日登記結婚，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並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蔡○○（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等情，有其提出之戶籍謄本在卷可參（見第13頁），堪信為真實。原告主張兩造因工作而分居兩地，顯係因有正當目的而無法履行同居義務，尚難認兩造就此有可責原因。原告另主張110年12月13日到被告住處過夜，但被告未告知親人來訪，以致原告穿著露肩背心（未穿內衣）及短褲的醜樣遭被告家人看見，又遭被告嘲笑產後胸部變形等情，被告除抗辯當天原告係穿著長褲而非短褲，其不認為原告之穿著有何不妥，其說原告胸部變形僅係玩笑話，且事後有立即道歉云云，其餘事實則不否認，且有原告提供之兩造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第113、114頁）。被告未事先告知原告其家人即將到訪之事，致原告無法及時更換衣物而以清涼衣物暴露在被告家人眼前，依社會常情，原告當時上衣為露肩背心且未穿內衣，此應為女性私下之穿著，卻遭被告家人撞見，勢必令原告極為難堪，此確係被告疏未事先告知所導致。而被告雖於原告提出其嘲笑胸部變形之事不滿後立即道歉，然縱使被告無惡意，亦極為不妥，尤其係在原告辛苦懷孕並生下小孩後，被告時常未陪伴在旁之期間內所為，更造成夫妻感情上之嚴重傷害，被告此部分之所辯，要非可採。
　⒊被告雖又稱兩造婚後1年內有頻繁互動，並多次出遊，112年間全家更曾赴日旅遊，且其與原告在最近1年多之期間內亦有用LINE對話，顯見其有持續對原告表達關懷及修補婚姻關係之意願等語，並提出相片與對話紀錄等文件為證（見第157至194頁、第261至273頁），原告固不爭執上述出遊與對話等節，惟觀之被告與原告近1年多期間之對話紀錄，原告並未就情感方面有何積極回應，僅就回應女兒之生活瑣事與會面事宜，且兩造已有1年以上之時間未共同出遊，被告亦自承兩造於108年起至111年止之期間內，僅與原告行房約2、3次，而自112年起至113年5月15日本院審理時止之期間內，均未再行房等語（見第90頁），而依原告所稱兩造之行房情形（見第249頁），可知兩造至少自112年起迄至本件訴訟言詞辯論終結時止，均未再行房，足見兩造不僅無夫妻肉體之歡，在精神層面亦漸行漸遠，感情愈趨冷淡，婚姻已達於倘處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至被告抗辯原告曾趕其下車一事（見第90頁），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其此部分之主張並無證據（見第90頁），故本院即無從憑採，附此說明。
　⒋綜上，可見兩造夫妻感情已嚴重疏離，難以再共同生活，是兩造間關乎相互協力，保持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基礎已不存在，且無法回復，依其情形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而此一事由之發生，應由被告負主要之責。揆諸前揭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判決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諭知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㈡未成年子女之親權行使與負擔部分：　
　⒈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 項前段、第3 項定有明文。又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民法第1055條之1 、家事事件法第106 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查兩造所生子女蔡○○尚未成年，有前開戶籍資料可佐，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工作者協會及社團法人高雄市荃棌協會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其等綜合評估及建議略以：
　⑴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工作者協會：
　①親權能力評估：原告現有工作及收入，為被監護人主要照顧者，平時皆由其打理被監護人生活，與被監護人互動關係緊密，其相當瞭解被監護人生活作息及喜好等，且支持系統能提供相關之照顧協助，故評估原告親權能力佳。
　②親職時間評估：原告表述過往皆由其照顧被監護人為主，平時其亦會親自照顧及陪伴被監護人，且假日時其與其父親亦會帶被監護人至高雄住處或親友家遊玩，故評估原告親職時間佳。
　③照護環境評估：原告住家為穩定住所，整體空間寬敞、環境整潔，四處皆可見被監護人玩具、畫作及物品，亦有被監護人所使用之遊戲室，故評估原告照護環境良好。
　④親權意願評估：原告表示其認為兩造住處距離相差甚遠，且彼此關係亦不融洽，遂其不接受兩造共同監護。其希冀由其擔任被監護人主要親權人，因被監護人出生至今皆由其擔任主要照顧者，若由其擔任主要親權人，其會要求被告每月支付扶養費。而其考量被告無駕車能力，且被告家人們亦居住雲林，被告若有急事需協助時，無即時資源及支持系統可協助。故評估原告對於親權意願有其考量。
　⑤教育規劃評估：原告表示其預計待被監護人國小時，其會與被監護人搬至其弟弟高雄住處生活，其已有規劃讓被監護人就讀莒光國小、明誠國中，並讓被監護人從小補習英文、跳舞課等。高中則會以被監護人興趣及想法為主。故評估原告對於教育規畫，皆已有其長遠之設想。
　⑥探視意願及想法評估：原告表示若由其擔任主要親權人，其同意被告隨時前來探視，過夜亦可，其僅要求被告不要干擾被監護人課業及作息即可。若由被告擔任主要親權人，其希冀仍由其擔任主要照顧者，因被監護人出生至今，皆由其擔任主要照顧者為主，其認為被監護人交由其照顧相對較為合適，對此其亦接受與被告討論日後會面事宜。故評估原告探視意願及想法屬良善。
　⑦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透過訪視時觀察，被監護人與原告具有緊密之依附關係，且被監護人個性活潑、不怕生，皆會主動與社工進行互動。見原告於管教時，會好言教導，並與被監護人有正向之互動，被監護人亦能聽話，其發展亦符合發展指標，故評估被監護人受照顧情形良好。
　⑧綜合評估：就原告所述，被監護人出生後，皆由其主要照顧被監護人，其考量被告無駕車能力，亦無支持系統可供協助，較難以妥善照顧被監護人，且其認為兩造住處距離相差甚遠，關係亦不融洽，故其希冀可擔任被監護人之主要親權人。原告相當瞭解被監護人生活作息及喜好等，家庭支持系統亦相當充足，能給予其相關之協助，亦有穩定之住所及工作收入，家中皆有合適被監護人使用之物品及空間活動，其對於被監護人之教育規畫亦已有其長遠之設想，於親權及探視意願皆屬良善。另就訪視過程可觀察到，被監護人受照顧情形良好，發展皆無異常，且被監護人與原告具有緊密之依附關係，亦有良好的互動模式，故評估原告無不適任任主要親權人之事由，以上所述僅供法官參酌。而因未能訪視到對造，請法官參酌對造報告後，依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裁定之（見第57至61頁）。
　⑵社團法人高雄市荃棌協會：
　①被告擔任主管職16年，工作及經濟穩定，自女兒出生至今負擔多數開銷，未來亦能充分支付女兒生活及教育費用；現居所為自有，能提供安全成長空間，定期接女兒返家同宿，為女兒熟悉之環境，且環境乾淨整潔，適宜小孩居住，評估經濟與環境佳。
　②被告以溝通方式教育，能說明並引導女兒思考對錯，給予情緒認同，以建立女兒正確價值觀，不進行責打，對女兒個性及身心狀況有所了解，定期與女兒通話、接女兒返家同宿，積極維繫親子關係，願意尊重女兒意願安排興趣養成課程，顯具親職功能。
　③被告手足皆知情，尊重被告決定並支持爭取女兒親權，被告長兄、二哥分別擔任醫生及國中老師，能適時提供醫療及教育資源，被告侄子可協助就學接送，被告長姐、妹妹必要時亦能協助照顧，且家族成員定期於被告住所聚會，親子、手足關係融洽，支持系統佳。
　④評估被告經濟及環境、支持系統皆佳，且具親職功能，若以兒少最佳利益原則，遂兩造所生之女兒蔡○○之權利義務，若由被告單獨行使負擔，應為適宜。仍建請法官依兩造事證、條件予以裁定（見第65至68頁）。
　⒉被告雖抗辯原告曾趕小孩下車，且小孩身上曾有瘀青，其懷疑原告生活上照顧方面出了問題，又小孩生病時原告不帶去就醫，只讓小孩吃益生菌云云，雖據提出照片3張為證（見第233、235頁），原告則否認曾趕小孩下車及於小孩生病時不帶去就醫等情，並就小孩瘀傷照片抗辯：因小孩很活潑，在學校常跑跑撞撞，有時候會跌倒撞到等語，是被告即應就其所主張之積極事實提出證據證明之，惟迄至本件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被告均未就此部分舉證以實其說，故難認被告此之主張為可採。
　⒊本院審酌上開訪視報告之內容，暨兩造之經濟能力、監護能力、監護意願、子女之性別、年齡、監護現狀、依附關係等情，認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蔡○○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較符合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准原告之請求而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㈢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末予指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張以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全部不服或僅對離婚部分不服，須於收受判決正本後
20日內提出上訴狀；若僅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部分不服，須於收受判決正本後10日內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蕭秀蓉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8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林福容律師
複 代理 人  趙禹任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陳錦昇律師
            鄭伊鈞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酈瀅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2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蔡○○○○（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
    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酌定由
    原告單獨任之。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8年2月22日登記結婚，婚後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
    蔡○○，女兒自幼與原告住在恆春並在恆春就讀。原告因未婚
    懷孕，而被迫與被告結婚，婚後被告長年在高雄日月光工作
    ，原告則是在恆春南門醫院工作而分居兩處，起初雙方隔週
    週末見面，但持續不到半年，原告就發現被告逐漸不會主動
    打電話關心原告，如果有打電話也僅是問問未成年子女狀況
    如何，原告感覺在婚姻中備受冷落。
　㈡原告於110年12月13日到被告之住處過夜，但被告未告知親人
    來訪，以致原告穿著露肩背心（未穿內衣）及短褲的醜樣遭
    被告家人看見，對原告極不尊重，被告卻僅表示是家人來訪
    來不及告知，而無任何道歉。又原告同日表示這段婚姻使原
    告感覺痛苦及遭被告嘲笑產後胸部變形，被告卻回覆：「生
    小孩很辛苦」、「媽媽很偉大」、「自己(按：指被告)也是
    有優點的」等語句模糊帶過，仍然沒有真心向原告道歉，原
    告無法接受被告嘲笑產後身體變化，被告不應對原告開這種
    低級玩笑。又被告屢次想與原告好好談談，但常常遭被告轉
    移話題拖延或是怪罪原告脾氣不好，令原告心灰意冷。兩造
    在金錢上、生活上習慣也有歧異，常常因此吵架，被告久久
    看一次小孩也都在玩手機，也不太陪伴小孩，彼此互動少、
    聯絡少，感情已趨於冷淡，也無正常夫妻間之感情交流，兩
    造間顯已無法協力以共同保持婚姻生活。
　㈢為此，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民法第1055條第1項及
    第5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
    示。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結婚迄今，房貸、女兒醫療、臍帶血保險保費、女兒生
    活費、奶粉及相關房屋水電、汽車等生活開銷均由被告支付
    ，每2個月將公司發放獎金新臺幣3萬元交付原告使用。兩造
    婚後1年內頻繁互動，112年間亦與家人一同前往日本遊玩，
    而被告因公司工作規則甚嚴，連信件都會監控，無法時時傳
    訊息或與原告視訊、通話，加之被告母親中風住院，被告承
    受之工作、心理壓力巨大，造成原告內心有被冷落之感受，
    被告已虛心檢討，並在原告提出對被告嘲笑胸部變形之事不
    滿後立即道歉，且被告不知原告因穿著清涼睡衣遭被告家人
    瞧見一事不滿，被告亦不認為該衣著有何不妥，被告說原告
    胸部變形亦僅係玩笑話，被告願針對原告指摘之缺失，虛心
    反省改正，是兩造之婚姻關係雖有破綻，但尚未達到難以修
    復之程度。
　㈡原告曾有一次趕伊跟小孩下車，且小孩身上曾有瘀青，伊懷
    疑原告生活上照顧方面出了問題，小孩生病時原告不帶去就
    醫，只讓小孩吃益生菌而已。
　㈢被告與原告在最近1年多之期間，亦有用LINE對話，顯見被告
    有持續對原告表達關懷及修補婚姻關係之意願，例如被告於
    113年1月23日傳送：「今天天氣超冷，你容易手腳冰冷，記
    得調理身體，身上帶著暖暖包也是很好的方法」；1月24日
    傳送：「我們可以一起去上溝通協調的課程，妳!考慮一下
    ，我可以安排喔」、「今天持續低溫，請做好保暖」；2月1
    日傳送：「不管最後怎樣，我們跟寶貝永遠是一家人，愛你
    」；2月3日傳送：「茹○，今年過年有記劃那天帶寶貝，我
    們一家一起回北港過年嗎？」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若受不利判決，請求酌定被告得單獨行使未成
    年子女之權利、義務。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離婚部分：
　⒈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 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
　　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
　　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此即為民法親屬編第1052條第2
　　項所明定，係抽象、概括的離婚事由，乃該法親屬編於74年
　　修正時，為因應實際需要，參酌各國立法例，導入外國破綻
　　主義離婚法之精神所增設。考其立法本旨，係以民法親屬編
　　修正前，上開第1052條之規定，就裁判離婚原因，原採列舉
　　主義，僅限於同條第1 項各款列舉之離婚原因，過於嚴格，
　　故增列第2 項，亦即夫妻一方之事由，雖不備同條第1 項所
　　列各款之要件，祇須按其事由之情節，在客觀上，確屬難以
　　維持婚姻生活者，亦在得請求裁判離婚之列。關於是否為難
　　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其判斷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
　　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
　　客觀的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
　　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至於同
　　條但書「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
　　僅他方得請求離婚。」之規定，所採者為消極破綻主義精神
　　，而非積極破綻主義，乃因如肯定有責配偶之離婚請求，無
　　異承認恣意離婚，破壞婚姻秩序，且有背於道義，尤其違反
　　「自己清白」之法理，有欠公允，同時亦與國民之法感情及
　　倫理觀念不合，因而採消極破綻主義。然若夫妻雙方均為有
　　責時，則應衡量比較雙方之有責程度，而許責任較輕之一方
　　向應負主要責任之他方請求離婚，如雙方之有責程度相同時
　　，則雙方均得請求離婚，始符公平，此亦有最高法院94年度
　　臺上字第115號判決要旨可考。據此，本院審酌夫妻本應以
　　共同生活相互照顧、密切互動，以及開誠布公之態度相處，
　　方能達到婚姻共同生活之目的，且符婚姻之本質。
　⒉經查，原告主張兩造為夫妻關係，於108年2月22日登記結婚
    ，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並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蔡○○（000年
    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等情，有其提
    出之戶籍謄本在卷可參（見第13頁），堪信為真實。原告主
    張兩造因工作而分居兩地，顯係因有正當目的而無法履行同
    居義務，尚難認兩造就此有可責原因。原告另主張110年12
    月13日到被告住處過夜，但被告未告知親人來訪，以致原告
    穿著露肩背心（未穿內衣）及短褲的醜樣遭被告家人看見，
    又遭被告嘲笑產後胸部變形等情，被告除抗辯當天原告係穿
    著長褲而非短褲，其不認為原告之穿著有何不妥，其說原告
    胸部變形僅係玩笑話，且事後有立即道歉云云，其餘事實則
    不否認，且有原告提供之兩造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
    稽（見第113、114頁）。被告未事先告知原告其家人即將到
    訪之事，致原告無法及時更換衣物而以清涼衣物暴露在被告
    家人眼前，依社會常情，原告當時上衣為露肩背心且未穿內
    衣，此應為女性私下之穿著，卻遭被告家人撞見，勢必令原
    告極為難堪，此確係被告疏未事先告知所導致。而被告雖於
    原告提出其嘲笑胸部變形之事不滿後立即道歉，然縱使被告
    無惡意，亦極為不妥，尤其係在原告辛苦懷孕並生下小孩後
    ，被告時常未陪伴在旁之期間內所為，更造成夫妻感情上之
    嚴重傷害，被告此部分之所辯，要非可採。
　⒊被告雖又稱兩造婚後1年內有頻繁互動，並多次出遊，112年
    間全家更曾赴日旅遊，且其與原告在最近1年多之期間內亦
    有用LINE對話，顯見其有持續對原告表達關懷及修補婚姻關
    係之意願等語，並提出相片與對話紀錄等文件為證（見第15
    7至194頁、第261至273頁），原告固不爭執上述出遊與對話
    等節，惟觀之被告與原告近1年多期間之對話紀錄，原告並
    未就情感方面有何積極回應，僅就回應女兒之生活瑣事與會
    面事宜，且兩造已有1年以上之時間未共同出遊，被告亦自
    承兩造於108年起至111年止之期間內，僅與原告行房約2、3
    次，而自112年起至113年5月15日本院審理時止之期間內，
    均未再行房等語（見第90頁），而依原告所稱兩造之行房情
    形（見第249頁），可知兩造至少自112年起迄至本件訴訟言
    詞辯論終結時止，均未再行房，足見兩造不僅無夫妻肉體之
    歡，在精神層面亦漸行漸遠，感情愈趨冷淡，婚姻已達於倘
    處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至被告
    抗辯原告曾趕其下車一事（見第90頁），按當事人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其此部分之主張並
    無證據（見第90頁），故本院即無從憑採，附此說明。
　⒋綜上，可見兩造夫妻感情已嚴重疏離，難以再共同生活，是
    兩造間關乎相互協力，保持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
    福之基礎已不存在，且無法回復，依其情形已構成難以維持
    婚姻之重大事由，而此一事由之發生，應由被告負主要之責
    。揆諸前揭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判
    決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諭知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㈡未成年子女之親權行使與負擔部分：　
　⒈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
    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
    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
    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 項前段
    、第3 項定有明文。又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
    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
    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
    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
    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
    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
    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
    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
    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
    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
    、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
    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法院為審酌子
    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
    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民法第1055條之1 
    、家事事件法第106 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查兩造所生子女
    蔡○○尚未成年，有前開戶籍資料可佐，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
    屏東縣社會工作者協會及社團法人高雄市荃棌協會對兩造及
    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其等綜合評估及建議略以：
　⑴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工作者協會：
　①親權能力評估：原告現有工作及收入，為被監護人主要照顧
    者，平時皆由其打理被監護人生活，與被監護人互動關係緊
    密，其相當瞭解被監護人生活作息及喜好等，且支持系統能
    提供相關之照顧協助，故評估原告親權能力佳。
　②親職時間評估：原告表述過往皆由其照顧被監護人為主，平
    時其亦會親自照顧及陪伴被監護人，且假日時其與其父親亦
    會帶被監護人至高雄住處或親友家遊玩，故評估原告親職時
    間佳。
　③照護環境評估：原告住家為穩定住所，整體空間寬敞、環境
    整潔，四處皆可見被監護人玩具、畫作及物品，亦有被監護
    人所使用之遊戲室，故評估原告照護環境良好。
　④親權意願評估：原告表示其認為兩造住處距離相差甚遠，且
    彼此關係亦不融洽，遂其不接受兩造共同監護。其希冀由其
    擔任被監護人主要親權人，因被監護人出生至今皆由其擔任
    主要照顧者，若由其擔任主要親權人，其會要求被告每月支
    付扶養費。而其考量被告無駕車能力，且被告家人們亦居住
    雲林，被告若有急事需協助時，無即時資源及支持系統可協
    助。故評估原告對於親權意願有其考量。
　⑤教育規劃評估：原告表示其預計待被監護人國小時，其會與
    被監護人搬至其弟弟高雄住處生活，其已有規劃讓被監護人
    就讀莒光國小、明誠國中，並讓被監護人從小補習英文、跳
    舞課等。高中則會以被監護人興趣及想法為主。故評估原告
    對於教育規畫，皆已有其長遠之設想。
　⑥探視意願及想法評估：原告表示若由其擔任主要親權人，其
    同意被告隨時前來探視，過夜亦可，其僅要求被告不要干擾
    被監護人課業及作息即可。若由被告擔任主要親權人，其希
    冀仍由其擔任主要照顧者，因被監護人出生至今，皆由其擔
    任主要照顧者為主，其認為被監護人交由其照顧相對較為合
    適，對此其亦接受與被告討論日後會面事宜。故評估原告探
    視意願及想法屬良善。
　⑦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透過訪視時觀察，被監護人與
    原告具有緊密之依附關係，且被監護人個性活潑、不怕生，
    皆會主動與社工進行互動。見原告於管教時，會好言教導，
    並與被監護人有正向之互動，被監護人亦能聽話，其發展亦
    符合發展指標，故評估被監護人受照顧情形良好。
　⑧綜合評估：就原告所述，被監護人出生後，皆由其主要照顧
    被監護人，其考量被告無駕車能力，亦無支持系統可供協助
    ，較難以妥善照顧被監護人，且其認為兩造住處距離相差甚
    遠，關係亦不融洽，故其希冀可擔任被監護人之主要親權人
    。原告相當瞭解被監護人生活作息及喜好等，家庭支持系統
    亦相當充足，能給予其相關之協助，亦有穩定之住所及工作
    收入，家中皆有合適被監護人使用之物品及空間活動，其對
    於被監護人之教育規畫亦已有其長遠之設想，於親權及探視
    意願皆屬良善。另就訪視過程可觀察到，被監護人受照顧情
    形良好，發展皆無異常，且被監護人與原告具有緊密之依附
    關係，亦有良好的互動模式，故評估原告無不適任任主要親
    權人之事由，以上所述僅供法官參酌。而因未能訪視到對造
    ，請法官參酌對造報告後，依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裁定之
    （見第57至61頁）。
　⑵社團法人高雄市荃棌協會：
　①被告擔任主管職16年，工作及經濟穩定，自女兒出生至今負
    擔多數開銷，未來亦能充分支付女兒生活及教育費用；現居
    所為自有，能提供安全成長空間，定期接女兒返家同宿，為
    女兒熟悉之環境，且環境乾淨整潔，適宜小孩居住，評估經
    濟與環境佳。
　②被告以溝通方式教育，能說明並引導女兒思考對錯，給予情
    緒認同，以建立女兒正確價值觀，不進行責打，對女兒個性
    及身心狀況有所了解，定期與女兒通話、接女兒返家同宿，
    積極維繫親子關係，願意尊重女兒意願安排興趣養成課程，
    顯具親職功能。
　③被告手足皆知情，尊重被告決定並支持爭取女兒親權，被告
    長兄、二哥分別擔任醫生及國中老師，能適時提供醫療及教
    育資源，被告侄子可協助就學接送，被告長姐、妹妹必要時
    亦能協助照顧，且家族成員定期於被告住所聚會，親子、手
    足關係融洽，支持系統佳。
　④評估被告經濟及環境、支持系統皆佳，且具親職功能，若以
    兒少最佳利益原則，遂兩造所生之女兒蔡○○之權利義務，若
    由被告單獨行使負擔，應為適宜。仍建請法官依兩造事證、
    條件予以裁定（見第65至68頁）。
　⒉被告雖抗辯原告曾趕小孩下車，且小孩身上曾有瘀青，其懷
    疑原告生活上照顧方面出了問題，又小孩生病時原告不帶去
    就醫，只讓小孩吃益生菌云云，雖據提出照片3張為證（見
    第233、235頁），原告則否認曾趕小孩下車及於小孩生病時
    不帶去就醫等情，並就小孩瘀傷照片抗辯：因小孩很活潑，
    在學校常跑跑撞撞，有時候會跌倒撞到等語，是被告即應就
    其所主張之積極事實提出證據證明之，惟迄至本件訴訟言詞
    辯論終結前，被告均未就此部分舉證以實其說，故難認被告
    此之主張為可採。
　⒊本院審酌上開訪視報告之內容，暨兩造之經濟能力、監護能
    力、監護意願、子女之性別、年齡、監護現狀、依附關係等
    情，認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蔡○○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
    擔，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較符合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准原
    告之請求而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㈢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
    後，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末予指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張以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全部不服或僅對離婚部分不服，須於收受判決正本後
20日內提出上訴狀；若僅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部
分不服，須於收受判決正本後10日內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蕭秀蓉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8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林福容律師
複 代理 人  趙禹任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陳錦昇律師
            鄭伊鈞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酈瀅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蔡○○○○（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8年2月22日登記結婚，婚後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蔡○○，女兒自幼與原告住在恆春並在恆春就讀。原告因未婚懷孕，而被迫與被告結婚，婚後被告長年在高雄日月光工作，原告則是在恆春南門醫院工作而分居兩處，起初雙方隔週週末見面，但持續不到半年，原告就發現被告逐漸不會主動打電話關心原告，如果有打電話也僅是問問未成年子女狀況如何，原告感覺在婚姻中備受冷落。
　㈡原告於110年12月13日到被告之住處過夜，但被告未告知親人來訪，以致原告穿著露肩背心（未穿內衣）及短褲的醜樣遭被告家人看見，對原告極不尊重，被告卻僅表示是家人來訪來不及告知，而無任何道歉。又原告同日表示這段婚姻使原告感覺痛苦及遭被告嘲笑產後胸部變形，被告卻回覆：「生小孩很辛苦」、「媽媽很偉大」、「自己(按：指被告)也是有優點的」等語句模糊帶過，仍然沒有真心向原告道歉，原告無法接受被告嘲笑產後身體變化，被告不應對原告開這種低級玩笑。又被告屢次想與原告好好談談，但常常遭被告轉移話題拖延或是怪罪原告脾氣不好，令原告心灰意冷。兩造在金錢上、生活上習慣也有歧異，常常因此吵架，被告久久看一次小孩也都在玩手機，也不太陪伴小孩，彼此互動少、聯絡少，感情已趨於冷淡，也無正常夫妻間之感情交流，兩造間顯已無法協力以共同保持婚姻生活。
　㈢為此，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民法第1055條第1項及第5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結婚迄今，房貸、女兒醫療、臍帶血保險保費、女兒生活費、奶粉及相關房屋水電、汽車等生活開銷均由被告支付，每2個月將公司發放獎金新臺幣3萬元交付原告使用。兩造婚後1年內頻繁互動，112年間亦與家人一同前往日本遊玩，而被告因公司工作規則甚嚴，連信件都會監控，無法時時傳訊息或與原告視訊、通話，加之被告母親中風住院，被告承受之工作、心理壓力巨大，造成原告內心有被冷落之感受，被告已虛心檢討，並在原告提出對被告嘲笑胸部變形之事不滿後立即道歉，且被告不知原告因穿著清涼睡衣遭被告家人瞧見一事不滿，被告亦不認為該衣著有何不妥，被告說原告胸部變形亦僅係玩笑話，被告願針對原告指摘之缺失，虛心反省改正，是兩造之婚姻關係雖有破綻，但尚未達到難以修復之程度。
　㈡原告曾有一次趕伊跟小孩下車，且小孩身上曾有瘀青，伊懷疑原告生活上照顧方面出了問題，小孩生病時原告不帶去就醫，只讓小孩吃益生菌而已。
　㈢被告與原告在最近1年多之期間，亦有用LINE對話，顯見被告有持續對原告表達關懷及修補婚姻關係之意願，例如被告於113年1月23日傳送：「今天天氣超冷，你容易手腳冰冷，記得調理身體，身上帶著暖暖包也是很好的方法」；1月24日傳送：「我們可以一起去上溝通協調的課程，妳!考慮一下，我可以安排喔」、「今天持續低溫，請做好保暖」；2月1日傳送：「不管最後怎樣，我們跟寶貝永遠是一家人，愛你」；2月3日傳送：「茹○，今年過年有記劃那天帶寶貝，我們一家一起回北港過年嗎？」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若受不利判決，請求酌定被告得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離婚部分：
　⒈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 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
　　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
　　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此即為民法親屬編第1052條第2
　　項所明定，係抽象、概括的離婚事由，乃該法親屬編於74年
　　修正時，為因應實際需要，參酌各國立法例，導入外國破綻
　　主義離婚法之精神所增設。考其立法本旨，係以民法親屬編
　　修正前，上開第1052條之規定，就裁判離婚原因，原採列舉
　　主義，僅限於同條第1 項各款列舉之離婚原因，過於嚴格，
　　故增列第2 項，亦即夫妻一方之事由，雖不備同條第1 項所
　　列各款之要件，祇須按其事由之情節，在客觀上，確屬難以
　　維持婚姻生活者，亦在得請求裁判離婚之列。關於是否為難
　　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其判斷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
　　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
　　客觀的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
　　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至於同
　　條但書「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
　　僅他方得請求離婚。」之規定，所採者為消極破綻主義精神
　　，而非積極破綻主義，乃因如肯定有責配偶之離婚請求，無
　　異承認恣意離婚，破壞婚姻秩序，且有背於道義，尤其違反
　　「自己清白」之法理，有欠公允，同時亦與國民之法感情及
　　倫理觀念不合，因而採消極破綻主義。然若夫妻雙方均為有
　　責時，則應衡量比較雙方之有責程度，而許責任較輕之一方
　　向應負主要責任之他方請求離婚，如雙方之有責程度相同時
　　，則雙方均得請求離婚，始符公平，此亦有最高法院94年度
　　臺上字第115號判決要旨可考。據此，本院審酌夫妻本應以
　　共同生活相互照顧、密切互動，以及開誠布公之態度相處，
　　方能達到婚姻共同生活之目的，且符婚姻之本質。
　⒉經查，原告主張兩造為夫妻關係，於108年2月22日登記結婚，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並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蔡○○（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等情，有其提出之戶籍謄本在卷可參（見第13頁），堪信為真實。原告主張兩造因工作而分居兩地，顯係因有正當目的而無法履行同居義務，尚難認兩造就此有可責原因。原告另主張110年12月13日到被告住處過夜，但被告未告知親人來訪，以致原告穿著露肩背心（未穿內衣）及短褲的醜樣遭被告家人看見，又遭被告嘲笑產後胸部變形等情，被告除抗辯當天原告係穿著長褲而非短褲，其不認為原告之穿著有何不妥，其說原告胸部變形僅係玩笑話，且事後有立即道歉云云，其餘事實則不否認，且有原告提供之兩造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第113、114頁）。被告未事先告知原告其家人即將到訪之事，致原告無法及時更換衣物而以清涼衣物暴露在被告家人眼前，依社會常情，原告當時上衣為露肩背心且未穿內衣，此應為女性私下之穿著，卻遭被告家人撞見，勢必令原告極為難堪，此確係被告疏未事先告知所導致。而被告雖於原告提出其嘲笑胸部變形之事不滿後立即道歉，然縱使被告無惡意，亦極為不妥，尤其係在原告辛苦懷孕並生下小孩後，被告時常未陪伴在旁之期間內所為，更造成夫妻感情上之嚴重傷害，被告此部分之所辯，要非可採。
　⒊被告雖又稱兩造婚後1年內有頻繁互動，並多次出遊，112年間全家更曾赴日旅遊，且其與原告在最近1年多之期間內亦有用LINE對話，顯見其有持續對原告表達關懷及修補婚姻關係之意願等語，並提出相片與對話紀錄等文件為證（見第157至194頁、第261至273頁），原告固不爭執上述出遊與對話等節，惟觀之被告與原告近1年多期間之對話紀錄，原告並未就情感方面有何積極回應，僅就回應女兒之生活瑣事與會面事宜，且兩造已有1年以上之時間未共同出遊，被告亦自承兩造於108年起至111年止之期間內，僅與原告行房約2、3次，而自112年起至113年5月15日本院審理時止之期間內，均未再行房等語（見第90頁），而依原告所稱兩造之行房情形（見第249頁），可知兩造至少自112年起迄至本件訴訟言詞辯論終結時止，均未再行房，足見兩造不僅無夫妻肉體之歡，在精神層面亦漸行漸遠，感情愈趨冷淡，婚姻已達於倘處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至被告抗辯原告曾趕其下車一事（見第90頁），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其此部分之主張並無證據（見第90頁），故本院即無從憑採，附此說明。
　⒋綜上，可見兩造夫妻感情已嚴重疏離，難以再共同生活，是兩造間關乎相互協力，保持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基礎已不存在，且無法回復，依其情形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而此一事由之發生，應由被告負主要之責。揆諸前揭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判決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諭知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㈡未成年子女之親權行使與負擔部分：　
　⒈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1055條第1 項前段、第3 項定有明文。又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民法第1055條之1 、家事事件法第106 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查兩造所生子女蔡○○尚未成年，有前開戶籍資料可佐，經本院囑託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工作者協會及社團法人高雄市荃棌協會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其等綜合評估及建議略以：
　⑴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工作者協會：
　①親權能力評估：原告現有工作及收入，為被監護人主要照顧者，平時皆由其打理被監護人生活，與被監護人互動關係緊密，其相當瞭解被監護人生活作息及喜好等，且支持系統能提供相關之照顧協助，故評估原告親權能力佳。
　②親職時間評估：原告表述過往皆由其照顧被監護人為主，平時其亦會親自照顧及陪伴被監護人，且假日時其與其父親亦會帶被監護人至高雄住處或親友家遊玩，故評估原告親職時間佳。
　③照護環境評估：原告住家為穩定住所，整體空間寬敞、環境整潔，四處皆可見被監護人玩具、畫作及物品，亦有被監護人所使用之遊戲室，故評估原告照護環境良好。
　④親權意願評估：原告表示其認為兩造住處距離相差甚遠，且彼此關係亦不融洽，遂其不接受兩造共同監護。其希冀由其擔任被監護人主要親權人，因被監護人出生至今皆由其擔任主要照顧者，若由其擔任主要親權人，其會要求被告每月支付扶養費。而其考量被告無駕車能力，且被告家人們亦居住雲林，被告若有急事需協助時，無即時資源及支持系統可協助。故評估原告對於親權意願有其考量。
　⑤教育規劃評估：原告表示其預計待被監護人國小時，其會與被監護人搬至其弟弟高雄住處生活，其已有規劃讓被監護人就讀莒光國小、明誠國中，並讓被監護人從小補習英文、跳舞課等。高中則會以被監護人興趣及想法為主。故評估原告對於教育規畫，皆已有其長遠之設想。
　⑥探視意願及想法評估：原告表示若由其擔任主要親權人，其同意被告隨時前來探視，過夜亦可，其僅要求被告不要干擾被監護人課業及作息即可。若由被告擔任主要親權人，其希冀仍由其擔任主要照顧者，因被監護人出生至今，皆由其擔任主要照顧者為主，其認為被監護人交由其照顧相對較為合適，對此其亦接受與被告討論日後會面事宜。故評估原告探視意願及想法屬良善。
　⑦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透過訪視時觀察，被監護人與原告具有緊密之依附關係，且被監護人個性活潑、不怕生，皆會主動與社工進行互動。見原告於管教時，會好言教導，並與被監護人有正向之互動，被監護人亦能聽話，其發展亦符合發展指標，故評估被監護人受照顧情形良好。
　⑧綜合評估：就原告所述，被監護人出生後，皆由其主要照顧被監護人，其考量被告無駕車能力，亦無支持系統可供協助，較難以妥善照顧被監護人，且其認為兩造住處距離相差甚遠，關係亦不融洽，故其希冀可擔任被監護人之主要親權人。原告相當瞭解被監護人生活作息及喜好等，家庭支持系統亦相當充足，能給予其相關之協助，亦有穩定之住所及工作收入，家中皆有合適被監護人使用之物品及空間活動，其對於被監護人之教育規畫亦已有其長遠之設想，於親權及探視意願皆屬良善。另就訪視過程可觀察到，被監護人受照顧情形良好，發展皆無異常，且被監護人與原告具有緊密之依附關係，亦有良好的互動模式，故評估原告無不適任任主要親權人之事由，以上所述僅供法官參酌。而因未能訪視到對造，請法官參酌對造報告後，依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裁定之（見第57至61頁）。
　⑵社團法人高雄市荃棌協會：
　①被告擔任主管職16年，工作及經濟穩定，自女兒出生至今負擔多數開銷，未來亦能充分支付女兒生活及教育費用；現居所為自有，能提供安全成長空間，定期接女兒返家同宿，為女兒熟悉之環境，且環境乾淨整潔，適宜小孩居住，評估經濟與環境佳。
　②被告以溝通方式教育，能說明並引導女兒思考對錯，給予情緒認同，以建立女兒正確價值觀，不進行責打，對女兒個性及身心狀況有所了解，定期與女兒通話、接女兒返家同宿，積極維繫親子關係，願意尊重女兒意願安排興趣養成課程，顯具親職功能。
　③被告手足皆知情，尊重被告決定並支持爭取女兒親權，被告長兄、二哥分別擔任醫生及國中老師，能適時提供醫療及教育資源，被告侄子可協助就學接送，被告長姐、妹妹必要時亦能協助照顧，且家族成員定期於被告住所聚會，親子、手足關係融洽，支持系統佳。
　④評估被告經濟及環境、支持系統皆佳，且具親職功能，若以兒少最佳利益原則，遂兩造所生之女兒蔡○○之權利義務，若由被告單獨行使負擔，應為適宜。仍建請法官依兩造事證、條件予以裁定（見第65至68頁）。
　⒉被告雖抗辯原告曾趕小孩下車，且小孩身上曾有瘀青，其懷疑原告生活上照顧方面出了問題，又小孩生病時原告不帶去就醫，只讓小孩吃益生菌云云，雖據提出照片3張為證（見第233、235頁），原告則否認曾趕小孩下車及於小孩生病時不帶去就醫等情，並就小孩瘀傷照片抗辯：因小孩很活潑，在學校常跑跑撞撞，有時候會跌倒撞到等語，是被告即應就其所主張之積極事實提出證據證明之，惟迄至本件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前，被告均未就此部分舉證以實其說，故難認被告此之主張為可採。
　⒊本院審酌上開訪視報告之內容，暨兩造之經濟能力、監護能力、監護意願、子女之性別、年齡、監護現狀、依附關係等情，認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蔡○○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較符合子女之最佳利益，爰准原告之請求而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㈢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末予指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張以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全部不服或僅對離婚部分不服，須於收受判決正本後
20日內提出上訴狀；若僅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部分不服，須於收受判決正本後10日內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蕭秀蓉


